南投縣政府國際及兩岸事務推動委員會設置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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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南投縣政府 (以下簡稱本府) 為加強本縣之國際及兩岸參與，藉由姐妹縣市及國際及兩岸其他重要城市之間實質交流，開展民間外交，提升國際地位，增進國際及兩岸與本縣交流活動，特設南投縣政府國際及兩岸事務推動委員會 (以下簡稱本會)，並訂定本要點。

二、本會任務如下：
 (一)有關國際及兩岸事務政策研擬事宜。
 (二)協助規劃本縣與姐妹市及其他重要城市間有關文化、觀光、產業等各項交流活動。

 (三)有關本縣與國際及兩岸間訪問考察之協調聯繫接待事項。

 (四)有關本縣農特產品行銷國際及兩岸之協調聯繫事項。

 (五)協助推動其他國際及兩岸交流事宜。

 (六)其他與國際及兩岸事務有關事宜。
三、本會置主任委員一人，由縣長兼任；副主任委員一人，由副縣長兼任；委員四十一人至五十一人，除主任委員、副主任委員、執行秘書及副執行秘書為當然委員外，其餘委員由本府就下列人員聘（派）兼之：

 (一)本府各相關單位主管及所屬機關首長。

 (二)上級機關、本縣各農會、宗教文化團體、社團代表、產業界及熱心參與國際事務之人士。
四、本會委員任期為二年，期滿得續聘（派）之。
    本會委員於任期內出缺時由縣長補聘（派）之，補聘（派）委員之任期至原委員任期屆滿時為止。
五、本會置執行秘書一人，由本府秘書長兼任，副執行秘書若干人，由主任委員指派之，承主任委員指示，綜理本會有關事務；幕僚作業，由本府計畫處辦理，相關單位協助。
六、本會視業務需要不定期召開會議，會議由主任委員召集，並為會議主席，主任委員不能出席會議時，由其指定之委員擔任之。
七、本會下設社會交流組、經濟產業組、觀光文教組及行政支援組等工作小組，其任務分工如下：
(一)任務分組(詳如附表一)

1.社會交流組：由民政處、社會及勞動處、新聞及行政處、人事處、衛生局、環保局組成，召集人由民政處長兼任之，綜理有關本小組業務，其他單位成員協助推動。

2.經濟產業組：由農業處、工務處、建設處、地政處、財政處、主計處、稅務局組成，召集人由農業處長兼任之，綜理有關本小組業務，其他單位成員協助推動。

3.觀光文教組：由觀光處、教育處、文化局、原住民族行政局組成，召集人由觀光處長兼任之，綜理有關本小組業務，其他單位成員協助推動。

4.行政支援組：由新聞及行政處、計畫處、政風處、消防局、警察局組成，召集人由新聞及行政處長兼任之，負責協助主政單位處理相關事宜。
(二)工作範圍
1.外賓屬禮貌性拜會或係受邀及一般訪問、結盟交流等事宜，由本府民政處負責。
2.考察本府相關業務，依據參訪目的及交流實質業務性質(如附表一)，由本府相關業務單位負責；若涉及數單位，由參訪重點之業務單位負責，或者以外賓參訪之來文第一項考察業務為主，指派業務單位負責。

3.同時要求禮貌性拜會縣長或副縣長及考察本府相關業務時，同上項辦理。

4.本府相關業務單位邀請外賓時，由本府各相關業務單位負責。
各工作小組之工作事項及應行配合事項，依南投縣政府接待外賓作業程序(如附件一)辦理相關事宜。
八、本會各工作小組得視需要，隨時由小組召集人召開工作會議。

九、本會決議事項，依權責分行各工作小組負責辦理，並副知相關單位，涉及本府各局處業務事項，各局處應予配合執行。本會決議事項執行情形，由各工作小組負責單位定期檢討提報。

十、本會得視任務需要，邀請部分與議題相關委員出席，並得邀請學者、專家、各鄉(鎮、市)公所、民意代表、民間社區團體及在各該國投資之工商業界人士列席或參與活動。
十一、本會委員、兼任人員均為無給職。但非本府人員兼任之委員及受邀列席之社會人士，得依規定支給出席費及交通費。
十二、本會所需經費由本府編列預算支應。
附表一

國際及兩岸事務推動業務單位權責劃分一覽表

	組別
	單位
	業務性質
	備註

	社會交流組
	民政處
	宗教活動、姐妹縣市交流、公共造產、參訪政府機關或政黨團體等
	

	
	社會及勞動處 
	社會福利、勞工事務、婦幼保護、社區人民團體業務等
	

	
	新聞及行政處
	新聞傳播活動等
	

	
	人事處
	人力企劃任免考核福利事項等
	

	
	衛生局
	衛生保健事項等
	

	
	環保局
	環境保護活動等
	

	經濟產業組
	農業處
	農業活動、農特產品展示行銷推廣等事宜、參訪縣農會及農會團體等
	

	
	工務處
	公共工程、交通事務活動等
	

	
	建設處
	經貿、商業、都市發展活動、消費者保護、參訪縣內公司工廠及工商團體等
	

	
	地政處
	土地管理事項等
	

	
	財政處
	財務金融、財產及菸酒管理等
	

	
	主計處
	歲計預決算、統計事項等
	

	
	稅務局
	稅務事項等
	

	觀光文教組
	觀光處
	觀光活動交流、參訪觀光產業界等
	

	
	教育處
	學術科技、體育活動、參訪縣內學校等
	

	
	文化局
	文化活動、傳習民族藝術、民俗技藝、客家事務等
	

	
	原住民族行政局
	原住民族活動事項等
	

	行政支援組
	新聞及行政處
	新聞採訪發佈、拍攝、記者聯繫、車輛調派、會議室借用等
	

	
	計畫處
	幕僚管考事項等
	

	
	政風處
	政風事項等
	

	
	消防局
	消防救災事項等
	

	
	警察局
	警政、交通安全、引導事項等
	


備註：交辦及上表未列項目，則依參訪目的及交流實質業務性質，依指派由相關   

      單位主政。

附件一
南投縣政府接待外賓作業程序

一、南投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統一所屬各單位接待國外訪賓（含中國大陸地區，以下簡稱外賓）作業，特訂定本作業程序。

二、接待外賓，各單位應依下列情形，負責接待工作：

   (一)外賓主動要求拜會

     1.屬禮貌性拜會縣長或副縣長、秘書長時，由本府民政處負責。

2.屬考察本府相關業務，依據參訪目的及交流實質業務性質(如附表一)，由本府相關業務單位負責，若涉及數單位，由參訪重點之業務單位負責，或者以外賓參訪之來文第一項考察業務為主，指派業務單位負責。

3.同時要求禮貌性拜會縣長或副縣長及考察本府相關業務時，同上項辦理。

   (二)外賓係受本府邀請

1.縣長或副縣長、秘書長邀請時，由本府民政處辦理。

2.本府相關業務單位邀請時，由本府各相關業務單位負責。

三、各單位接待外賓層級，以符合對等為原則，並應視其職位及拜會目的，依下列原則辦理：

(一)外賓為國外元首、副元首、總理、首相或相當職級貴賓，簽請縣長接見。

(二)外賓為國外中央政府官員、國會議長、重要國際組織主席或相當職級官員者，簽請縣長或由縣長指派代表接見。

(三)外賓為國外姊妹縣市長、重要城市市長或市議會議長或相當職級官員，簽請縣長或由縣長指派代表接見。

(四)外賓為國外地方政府之局、處官員或相當職級官員，簽請副縣長指派相關局處首長代表接見。

(五)外賓為國外團體，視其性質簽請縣長或副縣長指派相關局處首長代表接見。

四、各單位接待之任務及工作範圍：

(1) 辦理外賓參訪之聯繫及接待工作事宜。

(2) 陪同或引導解說。

(3) 負責人員迎送，並提供相關業務簡報或導覽

(4) 負責辦理各業務單位資料之蒐集、整理及分送。

(5) 訪問參觀行程之安排及有關案件之簽擬。

(6) 協調受訪問參觀機關團體及單位間之聯繫、接待、行程、簡報、解說、引導等事項。

(7) 依參訪目的，安排各相關拜會節目，必要時，簽請縣長或其他首長代表接見及款宴。

(8) 依拜會目的為考察本縣文化、觀光、農業或工程等建設者，宜贈送各相關業務單位出版之文宣資料。

五、接待單位應行配合事項：

(1) 接待單位應指派適當人員擔任單位連絡人，密切聯繫並積極主動配合。

(2) 受參訪之單位，除應指派專人擔任連絡人外，其主管或副主管出面接待及引導。

(3) 提供有關本縣綜合性之簡介或本縣縣政整理建設規劃之簡報。

(4) 參訪行程中，各有關業務單位應指派適當人員協助連絡人辦理資料提供、引導、解說、簡報及簡報場地之設置整理佈置。

(5) 各單位如有提供外賓資料，應於其蒞縣前三日，依人數交送接待單位轉發。
(六)各組接待外賓時，得視其屬性邀請相關團體或人士陪同。

六、接待單位贈送禮品時，以具有代表本縣特色產品為主。
七、為建立安全與預警機制，掌握各項維安因素，預防危害及破壞事件發生；大陸機關團體參訪前，請會知本府政風處並提供相關參訪人員名單，必要時洽請本府警察局派遣前導車。

